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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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０３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议决议暨增资收购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交易标的：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２

、交易价格：本公司通过单方增资扩股向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注资

７８４９．３１

万元，从

而实现对该公司的控股；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

１０

名，共发出表决票

１０

张，至本次董事会通讯表决截止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共收回表决票

１０

张，参与表决所有董事全部同意本次董事会议案。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关于增资收购张家港保税区

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的议案。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夯实公司规划目标的发展基础，根据公司羊毛产业现状，公司拟打造从原料

进口到加工、生产、终端销售一体化的羊毛产业链，造就全球羊毛行业标杆企业。经多方考察、评估、论证

和研究，拟出资

７８４９．３１

万元左右，参与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乐毛纺）的

增资扩股，投资其新增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

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简介

公司名称：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张家港保税区港澳路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２００００２５３２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姜同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为：毛纱织造；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毛条、纺织原料及产品、有色金属、化工

原料（危险品除外）的购销，转口贸易，国内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与区外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间的贸易，

与贸易有关的代理业务。

新乐毛纺于

２００６

年在张家港保税区成立，占地面积约

２８

亩， 厂房约

１２３９０

平方米，拥有两条进口法

国梳条流水线生产设备， 年实际产能约

９０００

吨毛条生产量。

２

、股权结构

截止目前，该公司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如下：

股东姓名 证件号码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姜同刚

３２１１０２１９７００９２０００１３

货币

３４６０

万

８６．５％

王弋

１２０１０２１９５４１００９２５７１

货币

２００

万

５％

李瑞忠

３２０５８２１９７２１１２７８５３８

货币

１２０

万

３％

沈波

３２０２１９１９７２０１０３５０２１

货币

１２０

万

３％

李静

３２０２２３１９８１１２２１３５６９

货币

１００

万

２．５％

３

、财务审计情况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根据其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０１１３３１

号审计报告，该公司

二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年份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２００８ ８９９４ ３５００ ２７２１９ －４３５

２００９ ２２０５４ ４３０３ ４０４１２ ８０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４３８４４ ４７０２ ６３６３５ ４００

４

、资产评估情况

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新乐毛纺进行资产评估，根据根据其出具的沪银信汇业评报

字（

２０１０

）第

Ｂ２９１

号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８０

，

４２５

，

１３１．１４

元。其中：

总资产：评估前账面值

４３８

，

４３９

，

５７２．５９

元，评估值

４７１

，

８７９

，

８４７．９０

元，增值额

３３

，

４３９

，

９７５．３１

元，增值

率

７．６３ ％

；

总负债：评估前的账面值

３９１

，

４１５

，

７８６．２３

元，评估值

３９１

，

４５４

，

４１６．７６

元。增值额

３８

，

６３０．５３

元，增值率

０．０１ ％

；

所有者权益：评估前的账面值

４７

，

０２３

，

７８６．３６

元，评估值

８０

，

４２５

，

１３１．１４

元。增值额

３３

，

４０１

，

３４４．７８

元，

增值率

７１．０３％

。

评估结果与清查后账面值的比较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９

，

３７２．９５ ４１

，

８１６．８１ ２

，

４４３．８６ ６．２１

非流动资产

４

，

４７１．００ ５

，

３７１．１４ ９００．１４ ２０．１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４

，

２０４．００ ４

，

６０８．９０ ４０４．９０ ９．６３

无形资产净额

２６７．００ ７６２．２４ ４９５．２４ １８５．４８

资产总计

４３

，

８４３．９５ ４７

，

１８７．９５ ３

，

３４４．００ ７．６３

流动负债

３９

，

１４１．５８ ３９

，

１４５．４４ ３．８６ ０．０１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３９

，

１４１．５８ ３９

，

１４５．４４ ３．８６ ０．０１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４

，

７０２．３７ ８

，

０４２．５１ ３

，

３４０．１４ ７１．０３

此次评估中，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比例较大，其主要原因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存货增值。

２０１０

年

以来，羊毛价格不断上涨，而新乐毛纺公司多数原毛在低价位时采购，库存原毛和毛条大幅增值。根据评估

报告，评估后存货为

２４５８０．１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４４３．８６

万元，占总增值额

７３．１７％

。二是，土地及机器设备略有

增值。

三、交易方案简介

１

、交易形式

本公司通过单方增资扩股向新乐毛纺注资

７８４９．３１

万元， 增资完成后新乐毛纺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８１６３．２７

万元，本公司持有

５１％

股权，从而实现对新乐毛纺的控股。

２

、交易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新乐毛纺资产评估结果，经公司与新乐毛纺各股东协商，各方

同意新乐毛纺所有者权益增值部分按评估增值额的

８５％

确定，即增值额为：

３３４０１３４４．７８×０．８５＝２８３９１１４３．０６

元。据此测算，该公司经各方确认的价值为

７５４１．４９

万元。

公司以人民币

７８４９．３１

万元的价格认缴新乐毛纺新增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４１６３．２７

万元，其余部分作

为该公司资本公积。

四、增资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新乐毛纺所有股东签署《增资收购协议》，有关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增资款项支付

甲方在本协议正式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向新乐毛纺支付增资款

７８４９．３１

万元。

２

、公司治理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新乐毛纺新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本公司委派三名，新乐毛纺原股东委派两名董

事。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本公司委派，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由新乐毛纺原股东委派，财务负责

人由本公司委派。

３

、其它约定

（

１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新乐毛纺原股东保证新乐毛纺不存在任何未披露的实际的、或有的债务或

责任，亦无欠漏税款及履行未披露合同造成的损失等，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社会保险、排污环保等问题。若事

后发现属于本协议签订前形成未经披露的债务或欠漏税款， 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社会保险、 排污环保等问

题，以及由新乐毛纺承担责任导致的损失，均由新乐毛纺原股东承担。

（

２

）新乐毛纺原股东不得投资、经营任何与新乐毛纺业务相同及类似的一切企业或业务。

（

３

）新乐毛纺原股东承诺，在增资完成后

３

个月内，新乐毛纺原股东负责解除以下连带担保责任：新乐

毛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签订 《贸易融资额度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新乐毛纺为青岛东雍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该行签订的《贸易融资额度合同》项下的最高限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贸易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此后有关贸易融资开证担保事宜，由各方按持股比例承担

提供。

（

４

） 关于新乐毛纺向姜同刚等个人借款

９９６

万元人民币事宜，相关当事人应在本协议签署前补签借款

合同，同时约定：本次收购完成前，新乐毛纺不向姜同刚等个人支付借款利息。新乐毛纺股东有义务促使上

述内容的完成。收购完成后，如何计息由双方与相关当事人另行协商。

４

、本次交易的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本公司的自有资金。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通过本次增资收购，将积极打造公司羊毛产业链，通过技改和创新，提升羊毛制品附加值，实现从原

料进口到加工、生产，终端销售一体化的羊毛产业链。

２

、通过本次增资收购，落实公司“做大、做精、做专、做强”的经营方针，不仅有利于提高羊毛产业的产

值比重和附加值，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也有利于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及话语权。

３

、通过本次增资收购，有利于促进市场资源共享，扩大出口。新乐毛纺目前

５０％

以上产品为外销，利用

其外销市场渠道，带动公司出口业务，挖掘新的高档产品，做大公司的外销规模。

４

、通过本次增资收购，有利于促进专业人才发挥作用。羊毛产业是本公司的传统产业，公司拥有相当

专业的管理及营销队伍，由于公司羊毛产业链未形成，不能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优势。通过投资以及机制

创新，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专业特长，为航天通信的羊毛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５

、通过本次增资收购，对于公司所属毛纺企业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公司的羊毛产业现状，缺乏中

间环节，进口原毛全部委托集团外企业加工，遇旺季生产和销售得不到保证，这是影响公司羊毛产业发展

最大的瓶颈之一。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结合新乐毛纺公司的发展实际和自身关于企业规范运营及协同发展

的要求，优化和调整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彻底实现从原毛进口—洗毛—梳条—纺纱的羊毛加工产业链，冲

破制约公司羊毛产业发展的瓶颈。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未来提高收入和利润来源，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荣忠启、俞安平、黄伟民、陈怀谷对本次增资收购新乐毛纺事项相关的增资方案、增资协

议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以上交易事项决议程序是合法的，依

据是充分的，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定价的主要依据为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沪银信汇业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Ｂ２９１

号评估

报告，认为本次交易是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同时，本

次交易是在交易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行为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未来提高收入和利润来源，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进行本次交易。

七、备查文件

１

、审计报告；

２

、评估报告；

３

、增资收购协议书；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95

股票简称：双象股份 编号：

2011-002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对公司上市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

关于鼓励和扶持

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

>

的通知》（锡新管发

[2010]108

号）文件精神，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8

日收到

"

上市奖

励

"

奖金叁佰万元整（

￥3,000,000.00

元）。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相关规定， 本次收到的政府奖励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1

年度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95

股票简称：双象股份 编号：

2011-003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

ISO/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8

日， 本公司收到国际认证机构

QUALITY AUSTRIA (

奥世国际认证公司

)

颁发的

ISO/

TS16949

：

200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注册编号：

02261/0

），认证范围：汽车用

PU

合成革、超细纤维

超真皮革的生产。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获得将成为公司产品进入汽车整车厂的体系保障。本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获得暂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公司产品是否能够进入汽车整车厂还

须通过公司下一步努力。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1-007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后复牌。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云内动力，股票代码：

000903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3

月

8

日、

3

月

9

日、

3

月

10

日）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以上股价异常波动情形，本公司经核实特说明如下：

1

、 公司前期披露的临时公告、定期报告等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 近期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 经向公司大股东云南内燃机厂及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征询，公司对相关

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实及了解，截止本公告日，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011

年

1

月

7

日， 公司披露了昆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中国长

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长安

"

）签署了《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议》的公告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011

年

2

月

25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长安延期提交收

购报告书备案及豁免要约收购补正材料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上的公告，公司将持续关注、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5

、在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6

、

2011

年

3

月

9

日公司披露的《

2010

年年度报告》显示，

2010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4,491,845.38

元，扣除非经常想损益后为

3,056,855.46

元。

2011

年

3

月

8

日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利润分配方案为：

①

公司拟以

2010

年末的股本总数

378,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含税）方式，合计

派发现金

75,64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②

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8

股，共计

302,560,000

元，资本公积由原来

1,567,325,016.39

元

减少至

1,264,765,016.39

元。

上述分配方案是公司董事会鉴于公司

2010

年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目前的股本状况和资

金情况，综合考虑回报全体股东及公司长远发展而确定，尚需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生效。

公司的高送转并不代表公司盈利能力的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1-04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梅州市联维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

料，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8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际到会董事

9

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子公司梅州市联维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维亚

"

）与钟少林先生签

署的关于蕉岭县龙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腾水泥

"

）《股权转让协议》，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1

、交易双方

联维亚公司注册资本

3016

万元，其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我公司持有

66.84%

的股权，目前联维亚持有广东油坑建材水泥有限公司

86.67%

的股权，持有蕉岭县龙腾旋窑水泥有

限公司

45%

的股权。钟少林先生为自然人股东持有龙腾水泥

55%

的股权。

2

、交易情况

日前联维亚投资有限公司与钟少林先生签署转让协议， 联维亚将其参股的龙腾水泥

45%

的股权出

售给自然人钟少林先生，钟少林先生作为龙腾水泥的股东愿意受让此股权。双方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武汉众环）所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审计。根据武汉众环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龙腾水泥的净资产为

58,397,970.16

元。交易双方依据该审计结果确认了本次股权转让

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8,500,000.00

元。（《蕉岭县龙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

3

、对公司的影响

下属公司联维亚对龙腾水泥的投资成本为

2016

万元，

2008

年至

2010

年龙腾水泥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

别为

802

万元、

8

万元、

129

万元。按照公司的股权比例，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不理想。本次股权转让的

交易金额为

2850

万元，本次交易将给公司带来投资收益约为

834

万元。

鉴于公司目前已彻底完成主营业务的转型，且公司的基本面正在逐步的得到恢复，公司管理层提议在

近期逐步将盈利能力较差且与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不一致的资产进行剥离， 从而使公司的产业模式更加清

晰，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并将促动公司主营业务转型后的产

业发展。

表决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09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9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张继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继光先生因工作需

要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至此，张继光

先生在本公司已不担任任何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1

年

3

月

9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张继光先

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平稳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张继光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10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六届二十八次

会议，公司共有董事

8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8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冯兆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普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因工作需要，公司董事长张继光先生申请辞去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详情请参阅公司董事会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根据《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

名冯兆一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普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提名人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

格，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上述被

提名人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该项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二、审议通过了发出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附：普通董事候选人简历

冯兆一先生：

56

岁，正高级工程师，经济学博士。历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副总经理、天津

泰丰工业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第一届

PECC

国际贸易投资博览会实景区

--

太平洋村

执行本部总裁、云大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天津滨海泰达酒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非泰达投资股份公司董事长、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890

）独立董

事。

冯兆一先生在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职务，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11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出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的议案。

（四）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十时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六）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1

年

3

月

2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27

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

2011

年

3

月

10

日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

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相关资料完整。

（二）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普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上述提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2011

年

3

月

1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网址：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等资料。

特别强调事项：公司本次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方式。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手续：

1.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登

记确认。以上信函和传真请在

2011

年

3

月

23

日

17

时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二）登记时间：

2011

年

3

月

22

日、

3

月

23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

：

30－3

：

30)

。

（三）登记地点：

本公司证券部（天津市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27

号综合办公楼

3

层）

邮政编码：

300457

联系电话：

022-66202230

，联系传真：

022-66202232

联系人：王凯先生、张向东先生

四、其他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2011

年

3

月

1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董事会六届

二十八次会议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附：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中所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股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12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牌核查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本公司的非公开发行事项，截至本公告日，相关

各方仍在对该事项进行论证和磋商。因上述事项尚未确定，为了避免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并公告后复牌。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将于

2011

年

03

月

18

日兑付，为方便投资者及时

领取本息，现将有关事宜进行公告。若短期融资券持有人兑付路径变更，请将新的兑付路径及时通知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因短期融资券持有人未及时通知兑付路径造成的延期支付，发行人及短

期融资券托管人不承担延付利息。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

10

云铝

CP01

4

、债券代码：

1081076

5

、发行总额：

5

亿元

6

、债券期限：

365

天

7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3.30%

8

、计息方式：利随本清

9

、到期兑付日：

2011

年

03

月

18

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付息

/

兑付方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

/

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

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

/

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

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乔存

联系方式：

0871-7455183

2

、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乔夏

联系方式：

0755-83160814

3

、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资金部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2011-010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1

年

3

月

9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同时进行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董

事

11

人，实际参会董事

11

人，其中刘庆峰先生、王仁华先生、唐斌先生、王能光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会议由董事苏俊先生主持，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适用

10%

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不需对

2010

年

度财务报表重新调整》的议案。

日前，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公布

2010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

2011



342

号），公司被认定为

2010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



1

号）的规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

受低于

10%

的税率优惠的，减按

1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说明：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披露了

2010

年财务报告，此时，上报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的申请尚未能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定， 也无其他证据能够确认科大讯

飞能够取得该项优惠。在此情况下，在计算

2010

年度企业所得税时，采用了有明确依据的、适用于高新

技术企业的

15%

企业所得税率进行计算。该会计处理事项对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

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一条规定之会计差错定义，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所定义的会计差错事项。

执行

10%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与执行

15%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对科大讯飞

2010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如下：净利润增加

228.86

万元，占

2010

年经审定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的

2.26%

、占母公司报表净利润

的

2.11%

，仅影响基本每股收益

0.01

元

/

股（按转增前股本计算）。

综合上述情况，科大讯飞财务报表经批准报出后，获得

2010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适

用

10%

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对

2010

年财务报表不构成重大影响，也不构成会计差错，对

2010

年度财务

报告不需进行调整。

2011

年公司净利润增加

228.86

万元。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适用

10%

企业所得税

优惠税率不需对

2010

年度财务报表重新调整的说明》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1-010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10

日上午

9:30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机场路机场信息大楼

801

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汪洋董事长

（六）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14

日、

2011

年

2

月

2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6

人，所持（代理）股份

1,041,920,8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64%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逐项投票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1,041,920,87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1,041,920,87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 彭商翁、孔富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2011-004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近期《每日经济新闻》相继刊登了

"

浙江龙盛信披滞后涉嫌违规，最贵橡胶试验进度成谜

"

、

"

浙江龙

盛利好公告不实：浙大教授否认参与

"

，上述报道称中试小组各方就试验进度说法不一，以及陈甘棠否认

中试小组成员的事项。

二、澄清声明

针对上述传闻，本公司在向相关当事人进一步核实后，作出如下澄清：

1

、目前

"

溴化丁基橡胶项目

"

中试第二阶段尚在按计划进行中。本公司目前未有投资溴化丁基橡胶

项目进行量产的计划，对本公司目前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不会产生影响，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

、陈甘棠向本公司提交了《关于溴化丁基橡胶媒体不实报道的相关申明》，确认其本人是溴化丁基

橡胶项目的实际合作方，由于其年事已高，所有商业合作均委托给儿子陈苏全权处理，合作合同也以陈

苏名义签订，但中试合作进程本人均全程参与。本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溴化丁基橡胶项

目中试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59

号），因工作失误描述为陈甘棠与浙江齐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龙

山化工有限公司签署《共同开发和投资协议》，现更正为陈苏签署该《共同开发和投资协议》，上述更正给投

资者造成的不利影响，本公司及董事会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3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

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报道传闻的书面材料；

2

、陈甘棠签署的《关于溴化丁基橡胶媒体不实报道的相关申明》。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

临

－005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10

日上午

9:00-10:00

（

2

）召开地点：公司十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 持 人：公司副董事长常代有先生

（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806,020,4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9％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提案具体内容请登录巨潮资讯网

www.cbinfo.com.cn

查询）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张锋先生以

806,020,467

票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孙智 安燕晨

3

、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科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